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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杨 华 康
王宇萌） 为进一步提升政法队伍
职业素养、理论水平，涟水县检
察院在涟水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织下，承办
了“忠诚杯”诉辩对抗赛。

比赛中，面对疑难复杂、似
是而非的辩题，选手们抽丝剥
茧，雄辩法理，立论陈词立意新
颖，自由辩论妙语连珠，总结陈
词简练精辟，展现了法理与情理
的交融，人性与理性的交锋。控

辩双方逻辑严谨，表达流利，辩
论亮点频出，发挥出了较高的职
业素养和理论功底，为现场观众
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辩论赛。

本次诉辩对抗赛是推动队伍
教育整顿成果转化、检验学习教
育阶段成果的重要举措之一，旨
在以赛促学、以学促改，在对抗
中寻不足、在交流中求进步，切
实提高政法干警的履职能力和综
合素能，推动队伍教育整顿走深
走实。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曾 路 路）
5 月 15 日下午,扬州市江都区检
察院召开捕后判缓免刑案件“面
对面”评析会，针对“逮捕案件
质量不高，捕后判缓率高”问题
分析原因、探讨对策，进一步提
升案件质量。

会前，检察委员会委员对一
季度捕后判缓免刑案件及 2018 年
以来部分捕后判缓免刑、判决无
罪、撤回起诉、退回等共 74 件案
件开展了核查工作。

评析会上，委员们分别介绍了
前期评查情况，分析了交通肇事、

故意伤害案件捕后判缓率高的原
因，对如何压降捕后判缓率建言献
策，同时从抗诉必要性考量、听取
被害人意见、完善卷宗资料装订等
方面对规范办案提出建议。

会 议 强 调 ， 批 捕 要 更 慎 重 ，
严格执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以
及保护民营企业的原则。起诉要
更精准，对于自首、立功的认定
一定要有充分的依据。判决审查
要更严格，发现审判纠违或者抗
诉线索，第一时间提交讨论并留
痕。装卷要更规范，把卷宗装订
作为员额检察官终身追责的依据。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宋 广 超
张涛） 5 月 14 日，沭阳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孙某拒不履行信息网
络安全管理义务案在当地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该案系公安部部督
案件，也是“两高”《关于办理非
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出台后，检察机
关办理的全国首例拒不履行信息
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经庭审，
当地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指控
及量刑建议并当庭宣判，以拒不
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判
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
元。被告人孙某当庭表示服从判
决，不提出上诉。

经审查，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孙某以宿迁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无公司账户、无
财务制度、无财产管理人员，收
入归个人所有） 为名，在未落实
网络日志留存和租户真实身份信
息认证的情况下，通过淘宝店铺
和微信、支付宝等线上交易方式
向 不 特 定 人 出 租 其 实 际 管 理 的
600 余台远程电脑。2019 年 9 月
24 日，沭阳县公安局约谈被告人
孙某，核实其违法情况并表示将
作出处罚。2020 年 1 月 2 日，沭
阳 县 公 安 局 再 次 约 谈 被 告 人 孙
某，核实其违法情况，被告人孙
某表示正准备采取措施进行日志
留存。2020 年 1 月 10 日，沭阳县
公安局对宿迁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作出警告处罚，并送达限期责
令 整 改 通 知 书 ， 责 令 该 公 司 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前必须全面整改
到位，被告人孙某在责令整改通

知书上签字。2020 年 4 月 15 日，
沭阳县公安局再次对宿迁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
公司未按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作
任何整改，并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
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继续出租远程
电 脑 ， 违 法 所 得 共 计 人 民 币
126543 元。案发后，被告人孙某
自动投案，主动退出违法所得人
民币 126543 元。

因该案是新类型犯罪，为确
保办案质效，沭阳县检察院重点做
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做好提前介
入。在受邀介入当日，该院实地查
看远程电脑出租运营场所，针对涉
案人拒不整改的原因及可能性、可
能涉及上下游黑灰产业犯罪链条
固定、远程电脑租户使用证据缺
失、单位与个人财产是否混同关联
单位犯罪等问题，提出取证意见 11

条。二是做好精准指控。审查起诉
阶段，该院组织检察官联席会议对
案件进行研判，认为被告人孙某的
行为符合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义务罪的犯罪构成，综合考虑
被告人孙某认罪认罚、退出违法所
得等情形，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并依法安排值班律师为被告人孙
某提供法律帮助，做好权利保障。
其间，被告人孙某主动退出违法所
得 126543 元，自愿认罪认罚并签
署具结书。三是推动行业治理。因
辖区内尚有十余家从事远程电脑
出租的单位，该院联合公安机关到
各家实地经营场所查看，对未落实
日志留存或租户实名登记的商家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并跟进监
管，推动网络服务提供者切实履
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
络安全管理义务。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孙 道 俊
姚琳） 近日，由扬州市邗江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丁某网络
开设赌场一案在扬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公开开庭审理，现场 600
余名师生旁听了庭审活动，有效
促进了广大在校学生学法懂法用
法守法。

在近一个小时的庭审中，控
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
实进行了举证、质证和法庭辩
论，程序规范完整、公正高效，
庭审节奏掌控有力。被告人丁某
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自愿认罪认罚，并在最后陈述阶
段对自己的行为表示真心悔过。

庭审结束后，根据“普法月

月行”工作安排，邗江区检察院
组织开展“合理利用网络、远离
网络犯罪”法治讲座。

检察官结合庭审内容和司法
实践中具体办理的“赌博杀猪
盘”“刷单贷款”等网络犯罪典
型案例，通过生动有趣的、深入
浅出的语言，向同学们普及网络
犯罪的基本知识，并提出了防范
网络犯罪的具体举措，指导学生
们修炼网络犯罪“防身术”。

在互动环节，邗江区检察院
检察官和邗江区法院法官同台为
大家答疑解惑，同学们现场咨询
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在场的
检察官和法官均一一给出了专业
解答。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盛 庆 雯
王慰）盗窃并销售赃物，两份判
决书却重复判令被告人退赃退
赔，日前，泰州市姜堰区检察院
通过开展“关联案件”监督活动，
有效发现监督线索，促成审判机
关 纠 正 重 复 退 赔 的 赃 款 6988
元，确保案件得到正确处理。

2019 年 3 月 ，被 告 人 刘 某
等人在泰州市某企业多次实施
盗窃，先后窃得废铝等物品价
值 人 民 币 28760 元 ，并 向 朱 某
等人销售。朱某等人再将赃物
高 价 转 手 ，从 中 获 利 6988 元 。
2020 年 6 月，朱某等人因犯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令退
出 非 法 获 利 6988 元 发 还 给 被
害人，此后，刘某等人因犯盗窃
罪，于 2020 年 8 月被判令向被
害人退赔赃款 28760 元。

今年上半年，姜堰区检察院
案管部门在类案分析中，发现该
案可能存在监督线索，及时向案
件承办部门发出《案件流程监管
建议书》，对相关案件情况进行
全面核查。经第一检察部经调查
证实，该案在下游犯罪判决时，
已由被告人退赔 6988 元，在判
决上游犯罪时，又判令退赔全部
损失 28670 元，致使被告人实际
上多获得退赔 6988 元。为此，姜堰
区检察院一方面及时向法院提出
监督意见，纠正重复退赃退赔，另
一方面主动上门做被害人思想工

作，通过悉心释法说理，促成被
害人主动将重复退赔的 6988 元
进行提存。

多出来的这 6988 元，应当
如何处理？检察官审查后认为，
这笔钱属于下游销赃获利，绝不
能简单地“一退了之”。最终，法
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
对原判决内容进行更正，同时裁
定将朱某等人销赃获利的 6988
元认定为非法获利，及时予以没
收并上缴国库。

尽管是一起看似“不起眼”
的案件，但为让案件最终得到公
正处理，检察官并没有放过其中
的每一个细节。在此基础上，姜
堰区检察院结合正在开展的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以开展类
案和关联案件监督评查为有效
途径，促进司法办案工作进一步
抓细抓实。先后组织实施“关联
案件涉案财物处置专项核查”

“另案处理情况专项核查”等系
列专项督查，重点对近年来办
理的盗窃、诈骗、职务侵占等
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等下游犯罪，以及涉众型案
件“另案处理”情况开展全面
梳理排查，先后发现一批有效
监督线索，并及时督促整改到

位。下一步，该院将进一步会同
公安、法院完善关联案件衔接机
制，消除工作“盲点”，持续提升司
法办案质效。

□本报通讯员 胡健华 任海

几场细雨过后，松软的泥土
中冒出嫩绿的黄豆幼苗，充满着
勃勃的生机与无限的活力。但几
个月前，这里却是另外一副场
景。

2021 年 3 月，兴化市检察院
公益诉讼组接到群众举报，反映
某乡镇的一处责任田被人非法占
用，经营砂石生意。

第二天，检察官带着疑问与
涉事农田所属镇政府工作人员进
行了实地走访。发现该砂石厂未
取得合法用地资格，违法占用农
用地近 5 亩，其中一半以上属于
基本农田。该砂石厂场地上建有
违法建筑物，并堆放大量建筑垃
圾、建筑原材料以及经营砂石设
施设备等。

基本农田，一分也不能少。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粮
食安全，检察为民办事，刻不容
缓！

3 月 26 日，兴化市检察院向

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要
求对违法占用基本农田行为依法
进行监督管理，并对违法用地进
行全面清理，恢复基本农田耕作
用途。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
部门高度重视。紧急召开专项整
治研究部署会议，制定处置方
案，迅速组织机械和人员，对地
块内堆放的水泥砂石、建筑垃圾
以及杂物等进行统一清理，并将
地表已经硬质化的土壤置换成了
适宜耕种的土壤。

4 月 20 日，经相关职能部门
现场勘查，该地块已达到恢复种
植的条件。

根 据 农 时 ， 农 田 责 任 人 老
张在新覆的土壤中洒下了早黄
豆，以进一步改善土质。在几
场细雨的滋润下，这块曾被非
法占用的农田又重新焕发了生
机。“等黄豆荚长成，欢迎你们
来 采 摘 。” 看 着 长 势 良 好 的 豆
苗，老张高兴地向检察人员发
出邀请。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郭 明 璐）
近日，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盗窃案件时发现，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小娟的监护人对其管
教不严、监护缺位，放任小娟一
人长期在外生活，导致其早早辍
学、结交社会不良青年，加入犯
罪团伙并实施盗窃犯罪。为了发
挥家庭教育保护作用，督促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改正不良行为，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该院
特向监护人发出 《督促监护令》，
责令监护人认真履行监护职责。
同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训
诫，指出其刑事违法性、社会危
害性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检察机关还和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及其监护人签订了 《观护帮
教协议》，为他们量身订制了亲职
教育课程，指定专业帮教老师对

他们进行家庭教育指导，通过法
治教育、心理辅导、家长课堂、
社区公益活动等多种帮教措施，
全方位、多角度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

淮阴区人民检察院作为中国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
业委员会“研究基地”和“全国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工 作 创 新 实 践 基
地”的“双基地”单位，长期以
来积极探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
制，创新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
新模式，在新的 《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施行
前 ， 以 “ 督 促 监 护 令 ” 为 切 入
口 ， 组 建 由 检 察 机 关 、 社 工 人
员、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的专业帮
教团队，让失职监护人真正担负
起家长的职责，着力提升未成年
人保护和预防工作的质效。

本报讯（通讯员 房琪）近期，
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
门围绕预防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犯罪，从法律宣传、食品安全检查、
保健品销售检查等多方面，护航老
人美好“夕阳红”生活。

认真落实江宁区检察院与区
10 部门会签的 《关于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
与区市监、公安、消防等部门召
开联席会议，围绕老年人风险防
范、食品安全等专题开展商讨。
深化“四检合一”工作机制，对
涉及侵害老年人群体权益案件，
实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统一办理机制，有效集中办案
资源、提升办案质效。

重 点 关 注 老 年 人 出 入 场 所 ，

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开展专项
巡查活动。针对某公益餐厅为老
年人提供免费餐食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的情况，公益诉讼检察官制
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保障其提供
餐食的食品安全。紧抓“政法网
格员”工作，开展“精准普法月
月行”活动，深入老年人群体聚
集的社区广场、公园等处，围绕
老年人比较关心的借贷纠纷、财
产继承、婚姻家庭等问题进行了
重点宣传，特别对老年人易受害
的集资诈骗、传销等犯罪手段作
出 提 醒 。 通 过 摆 放 专 题 宣 传 展
板、发放宣传手册以及开展知识
竞答等方式，深入老年人群提供
法律咨询，开展精准普法，为保
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贡献检察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 曹艳晓）
“她们俩本来也是朋友，最近因
琐事发生矛盾后，就在教室里面
打 起 来 了 ， 下 手 还 不 轻 。” 近
日，南京市秦淮区某中学老师向
检察官介绍班级情况时，对此行
为表示很担心。

检察官了解到，小芳和小莉
是同学，平时关系也不错，多次
口角后，小芳一时恼怒，在教室
内推搡、脚踹甚至掌掴小莉。老
师发现及时制止了小芳的行为，
了解事情原委后，对小芳进行了
批评教育，第一时间妥善处理了
该事件。

这种不良行为如果不及时纠
正，可能会发展为校园欺凌。防
范校园欺凌不能有模糊地带，一

旦发生坚决“零容忍”。秦淮区
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关工委及时
介入事件，联合开展预防校园欺
凌、共建平安校园的专题活动，
点线面全方位开展不良行为临界
预防，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在与家长的约谈中，小芳家
长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表示要认
真检视自己，用言行教育、影响
孩子遇事不冲动不莽撞，不恃强
凌弱，学会团结友爱，尽全力帮
助孩子顺利渡过处分考察期，做
一名合格的中学生。

同时，检察官建议学校针对
重点学生、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开
展防治工作，及时发现研判校园欺
凌线索苗头，对早期发现的轻微欺
凌事件，实施必要的教育、惩戒。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夏 存 斌
范丁文)5 月 14 日，南京市溧水区
检察院会同高淳区、安徽省当涂
县、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检察
院，在博望区举行仪式，会签《关于
建立石臼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跨区域检察联盟的意见》，围绕石
臼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建立联
席会议、类案协商、线索移送、信息
共享、舆情应对等一整套协作机
制，着力加大石臼湖检察保护力
度，推动石臼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仪式上，四地检察院检察长

就联盟成立及后续工作分别发表
讲话。南京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主任朱怀平、马鞍山市检察院第
六检察部主任余建平受邀致辞，
并对联盟后续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和工作要求。

仪式结束后，联盟各成员单
位前往石臼湖进行实地走访，并
乘艇深入湖心开展水环境、水资
源联合巡查活动。

□本报通讯员 盛艳 赵春燕

“张检察官，怡怡和小博已经
安全抵达讷河，民政部门已将姐
弟俩妥善安置在福利院，后续我
们将持续跟踪监督。”五一节前
夕，江阴市检察院未检部门检察
官张涛接到了黑龙江省讷河市检
察院同行的电话。

2020 年 12 月 8 日，一起普通
的寻衅滋事案移送至江阴市检察
院审查起诉，案情并不复杂，犯
罪 嫌 疑 人 吕 某 从 事 高 利 放 贷 生
意，多次采用喷油漆、贴大字报
等手段催债。

承办检察官在查阅卷宗、讯
问后发现，根据吕某的犯罪情节
和社会危害程度，不适宜建议缓
刑，而一旦被判实刑，与吕某共

同生活的两个未成年子女该如何
妥善安置，这成了检察官必须考
虑的心事。

为及时解决两名未成年人照
料问题，检察官联合办案民警开
展走访调查后了解到，吕某的女
儿 12 岁，上小学四年级，儿子 8
岁，尚未入学，目前均跟吕某生
活。孩子的母亲与吕某分手后回
了自己老家，目前已重组家庭，
经联系也拒不露面。吕某父母双
亡，在老家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
姐姐，均表示无法帮助抚养。

“ 这 下 ， 他 们 该 如 何 生 活
呢？”经与法院承办人沟通，了解
到法院采纳不适用缓刑的意见，
江阴市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第一
时间启动线索内部移送机制，将
线索移送给未成年人检察部和控

告申诉部门，凝聚检察合力开展
综合救助帮扶工作，妥善安置他
们。

两个孩子的父亲服刑在押，
母亲拒不抚养，属于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江阴市检察院未成年人
检 察 部 综 合 考 虑 吕 某 家 庭 情 况
后，第一时间将情况通报江阴市
民政局，建议民政局妥善处理安
置 。 经 与 讷 河 市 民 政 局 取 得 联
系，讷河市民政局同意接收这两
名未成年人。

最终，江阴市法院综合考虑
吕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归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
罪认罚等情节，从轻判处其有期
徒刑十个月，吕某表示服判。当
吕某得知两名孩子的后续安置情
况后，他当庭表示了感谢。

4 月 26 日 ， 姐 弟 俩 在 检 察
官 、 民 政 局 工 作 人 员 、 公 安 干
警、法官的护送下，来到常州办
理前往讷河市的交接手续，踏上
了回老家的列车。经过前期的调
查、审核、申请，江阴市检察院
控申部门干警还为两人办理了司
法救助手续。

为 了 确 保 姐 弟 俩 之 后 的 学
习、生活等基本权益保障，江阴
市检察院将具体情况通报给讷河
市检察院，建议跟进监督姐弟俩
在当地的民事权益保护、社会福
利政策落实、义务教学入学等情
况。针对吕某妻子拒不履行抚养
之责的情况，该院也一并将线索
移送给了讷河市检察院。

江阴市检察院专委魏宏溥介
绍，2020 年 3 月，该院建立了未
成年人保护多部门联动机制。截
至目前，该院共发现并移送未成
年人保护线索 8 条，为多名未成
年人争取了最大的综合保护。

本报讯 （通讯员 丁晓头）
日前，南京市高淳区检察院关工
委老同志和未检部门干警再次来
到该区砖墙街道北埂陈小学，开
展“五个一”法治教育系列活动
的最后一项活动。

高淳区检察院与北埂陈小学
共同设立了“道德法治园地”，检察
干警通过互动式的展板向孩子们
宣传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
律知识，倡导孩子们发扬传统美
德。当天，未检女干警还为同学们

上了一堂主题为《与法同行》的法
治课。她们通过案例讲述了法律与
生态的关系、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与
校园安全的话题以及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强制报告制度等法律知
识。通过授课，同学们了解了长江
禁捕退捕的政策及电捕鱼的危害，
明白了殴打、辱骂同学属于青少年
不良行为，更提出要向身边的家人
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许一欣）
“此次‘检校共建’活动是双方
进行深度合作的开端，双方会充
分利用好这一交流平台，有力推
进平安法治校园建设。”为进一
步加强青少年教育和保护工作，
近日，淮安经开区检察院邀请 10
余名高校代表开展“检校共建”
工作座谈会。

会上，双方就如何提高职业
学校学生法律素养、预防青少年
犯罪、如何提高法治教育实效、
深化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等方面进
行深入交流。高校负责人结合本
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校方管理
方面的困惑和问题，淮安经开区
检察院对学校如何落实落细最高
检“一号检察建议”提出建议。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晋毓）
“阿姨，遭遇金融诈骗一定要第
一时间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欢迎您前往检察服务大厅
进行案件申诉办理，也可以通过
掌上 12309 进行在线咨询，查询
案件办理进度。”

为讲好检察好故事，传播法
治好声音，近日，扬中市检察院
不断创新法治宣传理念、形式和
载体，将“普法小摊”摆进人流
密集的扬子商业广场。

为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检
察干警们精心准备了 500 多份法
治 宣 传 册 ， 内 容 涉 及 民 法 典 、

《儿童防性侵绘本》、《12309 检察
服务指南》、《防范金融诈骗手
册》 等等，丰富的宣传内容为广
大 群 众 精 心 烹 制 了 一 道 道 色 、
香、味俱全的“法治大餐”。

“普法小摊”前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检察干警面对面与群众
交流沟通，现场解答法律咨询 20
余人次，共记录案件线索 5 条，用
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江阴检察官跨省救助两未成年人

全国首例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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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水跨省成立生态保护检察联盟

淮安经开区“检校共建”护成长

高淳普法小学生

>>>看一线

5 月份以来，宜兴市检察院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会同宜兴市公
安机关制定禁毒普法方案，走村进户，实地调查，面对面开展禁毒宣传，并
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罂粟的村镇进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处非法
种植毒品罂粟地 4 处，铲除毒品原植物罂粟 300 余株，有力提升了全民禁毒
意识，浓厚了全民禁毒氛围。 □本报通讯员 葛建国 裴洁 摄


